
龍華大廈逾20名業主花
光積蓄，在不知物業有僭
建物的情況下購入單位，
如今卻要傾家蕩產將物業
還原。有律師形容事件不

幸，但責任實際上在現有業主身上；提醒市民
即使買二手樓，也應找合資格的測量師驗樓。

有購入僭建單位的業主表示，樓宇交易的
程序由律師負責，認為「實無死」。不過，
律師鍾沛林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由於一般律師只有單位圖則、政府命令

等，普遍不會跟隨業主實地睇樓；故若沒有
政府命令記錄，律師不可能知道單位有沒有
僭建物：「雖然（上述龍華大廈）業主好不
幸，但佢哋確實有責任自己去睇清楚單位有
無僭建，有無唔合法改建等。」

籲邀測量師驗樓添保障
他提醒市民即使買二手樓，也應找合資格

的測量師去驗樓：「發現好多市民對一手樓
比較緊張，會搵人驗樓，但二手樓就少好多
人會咁做，其實咁樣會令自己保障少咗。」

鍾沛林直言，屋宇署發出命令後，業主只可
遵從：「屋宇署睇圖則出手，實唔會錯。不
過，如果僭建部分無構成即時危險，署方一般
都唔會要求即時還原，但業主到最後始終都要
解決僭建物。」
至於若業主可以證明僭建是發展商所造，

可否向發展商追討賠償？鍾沛林指出，早期
的發展商都是「單項目公司」，即做完一個
項目就會解散，所以要追查和追討都十分困
難。不過，鍾沛林認為，若能證明僭建是發
展商所為，政府或會考慮對個案酌情處理。

究竟要將龍華大廈的僭建物
還原，涉及幾多工程費？有工
程師初步估計工程連搭棚涉及
200萬至300萬元。至於龍華大
廈已有近60年樓齡，還原工程
會否影響大樓結構，工程師指
要先抽驗石屎強度，不排除要
先加固後才能進行還原，即工
程費用會再增加。
香港工程師學會前建造分部主

席蔡少聰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還原工程必須得到所
有業主同意，由頂層起逐層拆
卸，將大廈「縮返入去」：「但
只要有一戶唔同意，或者有一戶
無錢做，都可能還原唔到。」他
初步估計工程連搭棚要200萬至
300萬元，若20多戶攤分費用，
每戶夾錢10萬至15萬元。業主
之一的何婆婆就表明自己以綜援
維生，拿不出這筆費用，令整個
還原工程之路難上加難。
至於龍華大廈已有近60年樓

齡，還原工程會否影響大樓結
構？蔡少聰指出，北角也出現過
類似個案，部分「街影法」舊樓
也沒有跟隨圖則興建，被指是僭
建，它們都經已還原，只要在工
程前先抽驗石屎強度即可，若強
度不足，不排除要先加固後還
原，當然工程費用會再增加。

疑早年業主「一幢過」僭建
蔡少聰透露，上述個案是歷

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據他了解
和推測，僭建物極可能是第一
手業主所為：「我相信發展商
僭建可能性係零，因為佢賣之
前要拎入伙紙，政府無可能唔
理。咁大家會好出奇，點解前
一手業主會夾埋一齊僭建，但
其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好多業主都係一幢幢大廈咁
買，所以唔使同人夾錢，咪可
以僭建囉。」

●斜面樓是「街影法」的產物，多集中於上
環、灣仔、深水埗、油麻地一帶，圖為深水
埗的斜面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龍華大廈8樓至12樓逾20名業主3年前
同時收到屋宇署命令，要求他們還原

「露台上加建的搭建物」，即僭建物。不
過，為何他們會同時收到屋宇署命令，難道
是串謀一起僭建？真相令人感意外，也牽扯
出一個57年前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原來
各單位確實是「夾埋僭建」，但卻並非這班
業主所為。
於1964年入伙的龍華大廈受當時「街影
法」規定，高層（8樓至12樓）必須要層層
「削頂」，呈梯形樓頂，但該大廈的8樓至
12樓卻未有「縮入」，故上述20多戶無故成
了「僭建戶」。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訪問相關業主，90歲

的何婆婆是其中一
名「僭建戶」，她
1967年前隨父親租
住該大廈11樓一個
單位，數年後從原
業主手中購入單
位：「咁多年嚟，
呢個單位入面嘅間
隔，一磚一柱，我
哋都冇郁過，當時

有得住已經好好，邊仲有錢裝潢，更無可能
有錢僭建啦！」
根據物業買賣記錄，何婆婆的單位第一手業

主姓吳，何婆婆父親已是第二手業主。換言
之，若何婆婆所言屬實，僭建的要麼是第一手
吳姓業主，要麼就是發展商，即樓宇落成時已
沒有按「街影法」規定，將樓頂「縮入去」。

90歲婆婆領綜援無力負擔
何婆婆直言，自己靠綜援維生，唯一的資產就

只有這個自住單位，故收到屋宇署命令後壓力
大增，因怕要面對鉅額的還原費用：「我真係
畀唔起。」事實上，獨居的她常常在家中跌
倒，正躊躇把單位出售，好讓自己有點錢可以
到老人院安享晚年，她說：「但係因為有個令
（屋宇署命令）喺身，賣唔出去，邊個敢買？」
另一名「僭建戶」鍾生則是11樓另一單位

的業主，他於2000年購入單位，一直未有改
動過單位、維持「原裝結構」：「何婆婆買
樓時，當時法制可能無咁完善，但我2000年
買，當時係由律師處理，佢都無同我講呢個
單位有僭建，我作為一個小市民，當然信律
師。如果有僭建，都係上一手業主僭建，點
解咁多年，屋宇署都唔執法？」

鍾生認為最大可能是發展商沒有依法建
樓：「用常識諗下，有無可能咁多個業主夾
埋一齊僭建呢？仲要每層僭建大細唔同，先
可以僭建到𠵱 家咁。」
鍾生自收到屋宇署命令後四處調查，嘗試找

尋大廈當年的售樓書、航空相片等，冀證明是
發展商犯法，但均無功而回：「無一張（航空
相片）影到我哋大廈。」他自行請教建築師、
工程師，學習簡單的僭建原理：「僭建嘅話，
鋼筋唔會一條過，會分兩段或以上，我同屋宇
署講，可以將天花劏開少少嚟睇，鋼筋係咪一
條過，但屋宇署唔肯覆我。」

社區幹事促調查責任源頭
一直協助上述「僭建戶」的民建聯深水埗

社區幹事陳龍傑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指出，屋宇署雖然依圖則執法，但應調查清
楚僭建是否上述業主所為，他並指屋宇署命
令早已過期，「班業主都係拖得就拖。」
陳龍傑說，這個歷史遺下的問題並非龍華

大廈獨有，元州街景業大廈亦收到屋宇署命
令，業主更與屋宇署對簿公堂，惟訴訟費達
百萬元，故決定放棄，須還原大廈原裝結
構，工程費動輒上百萬元。

舊式斜面樓多年前違法平頂 逾20名高層業主突收令還原

●●圖中紅框為僭建部分圖中紅框為僭建部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何婆婆稱沒有僭建何婆婆稱沒有僭建，，擔憂若要承擔憂若要承
擔還原費用擔還原費用，，將要賣樓將要賣樓、、破產破產。。圖圖

中紅框為僭建部分中紅框為僭建部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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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業主比畫出僭建部
分，直言「要僭建點可能
僭建咁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龍華大廈逾20名業主收到屋宇署命令，指他們的單位有僭建物，勒令還原。因原本樓頂是斜面呈梯形，後被人
「僭建」成平頂，紅框樓層明顯比鄰近樓層凸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買樓置業是人生

大事，涉及金額巨

大，且供款年期達

數十年之久；即使

供完，還有一堆後

續未知風險，隨時令業主賠上全副身

家。有深水埗龍華大廈業主近日向香港

文匯報投訴，他與該大廈逾20名業主早

前突然收到屋宇署命令，指他們的單位

有僭建物勒令還原，業主們直言收到命

令時完全摸不着頭腦，翻查單位圖則後

始知住了近60載的大廈，原本樓頂是斜

面呈梯形，後被人僭建成平頂，惟業主

買入時對僭建物懵然不知，如今要賣

樓、破產，將單位還原；近期更已接獲

屋宇署傳票，明年1月上庭，為前幾手

業主的僭建行為「埋單」。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明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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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舊區街頭，抬頭細
看的話，或會發現有些舊
樓大廈的高層呈金字塔斜
下去，不少人也會對這種
特殊的樓宇設計感到好
奇，原來它們皆源於一條

已經被廢除法規—「街影法」的產物，該
法例規定建築物樓頂必須形成斜面，藉以限
制其高度，使街上陽光充足、空氣流通。

斜面樓多集中在上環、灣仔、北角、深水
埗、油麻地一帶，其中位於佐敦的「八文
樓」是經典例子，該八座幾乎一式一樣的樓
宇，高層位置形成斜面。

「街影法」曾盛行於歐洲各地，顧名思
義就是希望在樓宇落成後，街道仍然有足
夠的陽光照射。縮細街道的陰影面積，背
後是根據人人都有權享受陽光的權利。

不過，港英政府將「街影法」引入香港
卻有更實際的原因。翻查資料，香港在
1894年曾經歷過嚴重鼠疫，導致超過兩萬
人死亡，當時政府為改善香港的環境衞
生，希望透過「街影法」限制建築物高度
及斜面的要求，讓街道盡量受光，減少細
菌滋生的機會。

港英政府遂於1903年在《建築物規例》中
加入對建築物街影的要求，訂明以街道中心

作為起點，向兩邊的樓宇劃一條63.5度的斜
角線，以確保日照落地。

難阻高樓趨勢 1987年終廢法
不過，1955年後香港人口急速上升，樓宇

斜角的規限因此需放寬至76度，讓建築物的
高度能夠增加。到了後期，樓宇愈建愈高，
「街影法」也失去效用，最終在1987年廢
除，並實行新的建築規定。

香港大學建築文物保護課程學部主任李浩
然解釋，香港環境狹窄，即使實行「街影
法」，樓宇形成斜角也好，陽光也無法投射
至窄小的街道上。

「斜樓」源自舊法規 保街道日照落地

律師：業主有責親自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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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僭建遺患
今人埋單好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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